
珠山区人民检察院2021年部门
预算草案编制说明

一、珠山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职责
（一）对于叛国案、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、法律、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，行使检察权。
　　（二）对于直接受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，进行侦查。
（三）对于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逮捕，起诉或者不起诉，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
（四）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，支持公诉;对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、裁定是否正确和审判活动是否实行监督。
　　（五）对于监狱、看守所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
　　（六）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，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依法提出抗诉。
　　（七）对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。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依法提出抗诉。

二、珠山区人民检察院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
珠山区人民检察院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：
一、服务经济社会大局，注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“双创双修”等工作的开展，有效服务打好“三大攻坚战”，确保检察工作始终与大局合拍、与稳定同行、与发展同步，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。
2、 进一步全面平衡充分履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监督职能，构建多元化的监督格局，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；着力打造更加公正高效的员额检察官办案团队，切实提升司法办案效能，维护司法公正。
3、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”的要求，牢固树立“双赢多赢共赢”的理念，重点履行好公益诉讼等职能，着力打造“公益检察”新品牌。大力推动检察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。
三、珠山区人民检察院基本情况
珠山区人民检察院共有预算单位1个。编制数为47人，其中行政编制42人、全额补助事业编制5人；实有人47人，其中在职人数为47人，包括行政人员42人、全额补助事业人员5人。
四、2021年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检察院收入预算总额为1084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32.4%，主要是改革政策变化，增加书记员人员经费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004.9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92.63%；罚没收入8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7.37%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检察院支出预算总额为1084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32.4%，主要原因是增加书记员人员经费。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1004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2.63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703.7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20.2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1万元；项目支出80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7.37%，包括其他资本性支出80万元。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公共安全支出960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8.53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.5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.14%；卫生健康支出19.56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.8%；住房保障支出38.2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.53%。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703.7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4.86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220.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0.3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1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.47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8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.37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检察院经费拨款支出预算1004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2.63%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39.68%，由于新增书记员人员支出及在职人员社会保障基础标准提高。具体支出情况是：公共安全支出880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7.62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.5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.63%；卫生健康支出19.56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.95%；住房保障支出38.2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.8%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政府采购总额67万元，均为部门集中采购，无政府购买服务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48.75%，主要是修缮工程费用减少。
（五）政府基金收支情况
无政府基金收支。
（6）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14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2.17%，主要原因是新增1人。
机关运行经费，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（七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检察院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安排27.31万元。其中：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公务接待费6.5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13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、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要求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坚持从严从紧控制“三公”经费。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.72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因：办案业务用车量基本无变化。
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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